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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

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证券交易所、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，均不表明

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。 

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《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

特别规定》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，在章程中载明“（1）股票被终止上市后，公

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；（2）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

何修改。” 

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，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，请投资者

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(www.cninfo.com.cn)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：

//www.szse.cn）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。 

本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

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。 

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和卢顺民、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

司及其股东陈小红、陈小珍、陈小芬、陈墅深、陈思捷、罗冰林、罗麟生、罗斌

飞均承诺，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

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。 

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

一、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

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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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并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

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》而编制，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江特电机”）首次公开发

行A股上市的基本情况。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［2007］286号文核准，本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,700万股。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（以

下简称“网下配售”）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（以下简称“网上发行”）相结

合的方式，其中，网下配售340万股，网上定价发行1,360万股，发行价格为11.80

元/股。 

经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

的通知》（深证上［2007］165号）同意，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，股票简称“江特电机”，股票代码“002176”，其中本次公

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1,360万股股票将于2007年10月12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交易。 

本公司招股意向书、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

(www.cninfo.com.cn)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zse.cn）查询。本公司招股

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，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，敬请

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。 

二、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

1、上市地点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、上市时间：2007年10月12日 

3、股票简称：江特电机 

4、股票代码：002176 

5、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：67,779,105股 

6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：17,000,000股 

7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已发行的股份，自公司A

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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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

发行人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特集团”）及实

际控制人朱军、卢顺民承诺：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

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；发

行人控股股东江特集团之股东陈小红、陈小珍、陈小芬、陈墅深、陈思捷、罗冰

林、罗麟生、罗斌飞承诺：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

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；发行

人股东宜春市袁州区经济贸易委员会、南昌高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及全体内部职

工股股东承诺：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

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。 

9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： 

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3,400,000股股份自本次网上

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。 

10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： 

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1,360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，自2007

年10月12日起可上市交易。 

11、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

股份分类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可上市交易时间

江特集团持有的股份 21,292,192 31.414 2010年10月12日 

朱军、卢顺民、罗麟生 29,669 0.044 2010年10月12日 

其他已发行的股份 29,457,244 43.461 2008年10月12日 

首次公开发

行前已发行

的股份  
小  计 50,779,105 74.919 - 

    网下配售股份 3,400,000 5.016 2008年1月12日 

网上发行股份 13,600,000 20.065 2007年10月12日 
首次公开发

行的股份 
小  计 17,000,000 25.081 - 

合  计 67,779,105 100.000 - 

12、股票登记机构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

13、上市保荐人：国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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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发行人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

一、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英文名称：JIANGXI SPECIAL ELECTRIC MOTOR CO.,LTD 

注册资本: 67,779,105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朱军 

成立日期：1991年11月26日 

公司住所：江西省宜春市东风大街10号（邮编：336000） 

经营范围：电动机、发电机及发电机组、通用设备、水轮机及辅机、液压和气

压动力机械及元件、专用设备、建筑工程用机械、模具、金属制品的制造、销售。 

主营业务：主要从事起重冶金电机、高压电机等特种电机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 

所属行业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

董事会秘书：闵银章 

电 话： 0795－3266280 

传 真： 0795－3274523 

电子邮箱：jtdjgs@163.com 

互联网址：http://www.jiangte.com.cn 

二、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和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

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期 
持有公司股份

的数量（股）

朱  军 男 43 董事长、总经理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11,550 

卢顺民 男 40 董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13,200 

章建中 男 60 董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31,165 

李  华 男 47 董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易举明 男 43 董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易建生 男 54 董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肖华茵 男 49 独立董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陈伟华 男 53 独立董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邹晓明 男 42 独立董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杨桂厚 男 54 监事会主席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31,1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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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志顺 男 57 监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495 

陈小红 女 41 监事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邓小荣 男 55 副总经理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罗清华 男 37 副总经理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李  勇 男 40 副总经理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14,850 

王新敏 男 44 副总经理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24,750 

吴冬英 女 44 总工程师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梁详林 男 42 财务总监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闵银章 男 45 董事会秘书 2006 年 9 月-2009 年 9 月 0 

三、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

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。江特集团成立于 1995 年 4

月 22 日，注册资本 2,660 万元，目前主要从事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、电气控制

设备、自动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。 

本次公开发行后，江特集团持有本公司 31.41%的股权，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。

除本公司外，江特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还包括江西江特集团营销有限公司、宜春

江特液压有限公司两家企业。目前江特集团的参股企业共有四家，分别是邯郸

四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、宜春江特莱茵扶梯配件有限公司、宜春市长泰机械传

动有限公司、宜春市袁州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。 

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，江特集团资产总额为 29,772.19 万元，净资产

为 6,385.14 万元，2006 年实现净利润 1,166.35 万元。以上数据已经宜春正源

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 

朱军先生和卢顺民先生分别持有江特集团 25.42%的股权，合计持有江特集

团 50.84%的股权，朱军先生和卢顺民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朱军先生，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：362201641203063，住所：宜春市东风

大街 6号。朱军先生除持有江特集团 25.42%的股权外，另持有本公司内部职工

股 11,550 股，占总股本的 0.02%，其间接、直接持有江特电机 8.00%的股权。

朱军先生除上述投资外，无其他对外投资的情况。 

卢顺民先生，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：360102670521637，住所：宜春市东风

大街6号。卢顺民先生除持有江特集团25.42%的股权外，另持有本公司内部职工股

13,200股，占总股本的0.02%,其间接、直接持有江特电机8.00%的股权。卢顺民先

生除上述投资外，无其他对外投资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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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司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

1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,129.2192 31.4141

2 南昌高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,065.4896 15.7200

3 宜春市袁州区经济贸易委员会 1,016.5944 14.9986

4 
中国工商银行－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

投资基金 
10.4222 0.1538

5 
国泰君安－招行－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

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10.4222 0.1538

6 中信银行－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.3722 0.1530

7 章九根 9.5700 0.1412

8 王云 9.1643 0.1352

9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.8500 0.1306

1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.2222 0.1213

 合  计 4,278.3263 63.12

五、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情况 

本次发行后，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20,328 户。 

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

1、发行数量：1,700 万股 

2、每股发行价格：11.80元 

3、发行方式：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

合的方式。 

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340万股，有效申购为 24,480万股，有

效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为 1.38888889%，超额认购倍数为 72倍。本次发行

网上发行 1,360万股，中签率为 0.4153821508%，超额认购倍数为 241倍。根据

《网下网上发行公告》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，本次网下配售零股 18股由主承销

商包销，本次网上发行无余股。 

4、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

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20,060万元。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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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2007年9月27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，并出具了恒德赣验字(2007)第018

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5、发行费用 

项 目 金额（万元） 

承销及保荐费 961.8000 

审计费用 85.0000 

验资费用 2.3000 

律师费用 60.0000 

路演推介费 233.7000 

发行登记费 6.7779 

合  计 1,349.5779 

每股发行费用 0.79元  

6、募集资金净额：187,104,220.89元 

7、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：4.68元/股（以公司截至2007年6月30日经审计净资

产值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后按照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，净资产指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权益） 

8、发行后每股收益：0.394 元（以公司 200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

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） 

第五节  其他重要事项 

一、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，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，

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。 

二、本公司自 2007 年 9 月 14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

市公告书发布之日，除上述事项外，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

项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发行人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规范运作，

生产经营状况正常；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，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

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；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。 

2、发行人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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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发行人未进行重大投资。 

4、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（或股权）购买、出售及置换。 

5、发行人住所没有变更。 

6、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。 

7、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8、发行人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。 

9、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
10、发行人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。 

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

一、上市保荐人情况 

上市保荐人：国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雷波 

住所：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

保荐代表人：于明  张胜 

项目主办人：陈伟刚 

电话：010-66574278 

传真：010-66574790 

二、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

上市保荐人国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证券”）已向深圳证

券交易所出具了《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》，保荐意

见如下： 

国金证券认为，江特电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

的有关规定，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。国金证券愿意推

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，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。



 

 


